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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高關懷學生評估暨輔導處遇計畫 
民國 99年 4 月 27日行政會報通過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 

（二）強迫入學條例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四）性別平等教育法 

（五）家庭暴力防治法 

（六）性侵害防治法 

 (七) 少年事件處理法 

（八）中華民國 99年 1月 4日府教學字第 0990400008 號函訂頒 

 

二、目的： 

（一）秉持關懷與零拒絕之理念，協助高關懷群學生回歸教育學習系統，順利完成義務教育。 

（二）落實學校認輔制度與三級輔導概念，以學生最大利益為考量，納入其他輔導資源，落實轉介

機制，共同協助高關懷群學生快樂學習。 

（三）整合處理青少年問題各相關機構，強化中途輟學學生之復學輔導機制。 

四、辦理單位：輔導室 

五、輔導對象:  

     依教育部高關懷群學生，定義如下： 

（一）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出席情形不穩定、長期缺曠課累計達七天以上） 

（二） 嚴重行為問題（偷竊、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涉入不當廟會活動等） 

（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藥物濫用等） 

（四） 情緒困擾（焦慮、衝動性格、憂鬱、自殺、自我傷害、性別認同等） 

（五）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學習成就嚴重低落等） 

（六） 人際關係困擾（人際孤立、社交恐懼、人際衝突、交友複雜等） 

（七） 高風險家庭，依內政部高風險家庭評估表，其評估內容如下： 

1.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幼子女與人同

居、頻換同居人，或同居人有從事特種行業、藥癮、酒癮、精神疾病、犯罪前科等。 

2. 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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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就醫。 

3. 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4.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5.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使兒童少年未獲適

當照顧。 

6.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八） 保護性個案（家暴、性騷擾、性侵害、安置個案等兒少保護個案或有生命危險之虞個案） 

六、處遇步驟: 

（一）、評估 

1.依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輔導表（附表一）進行全面篩選與評估。 

2.建立學校高關懷學生名冊（附表二），並追蹤列管。 

（二）啟動校內輔導機制 

1.一級輔導：  

（1）一般性輔導：全校教職員工均需協助學生輔導及預防工作 

（2）班級輔導：由導師、科任老師進行班級學生輔導。 

（3）認輔：由輔導室安排與學生較親近之老師或輔導志工擔任認輔老師進行關懷、輔導。 

           輔導室另行規劃認輔工作事項。 

2.二級輔導：由輔導室輔導人員進行個別輔導或團體輔導。 

3.三級輔導：依學生輔導需求轉介相關專業輔導資源體系協助輔導。 

（三）轉介專業輔導資源單位 

1.中輟高危險群（含中輟之虞、嚴重行為與成癮行為問題） 

（1）依本縣「雲林縣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稱本縣中輟

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要點）附件二處理流程辦理，並召開「學生復學輔導小組」（組織架

構詳見「本縣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要點」附件一）評估會議，將中輟高關懷群學生轉

介單(附表三)，函送縣府教育處。 

（2）經結案學生，依「本縣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要點」附件二-2進行校內復學輔導處遇工

作。 

（6）若兩個輔導期程未見成效，個案轉由雲林縣少年輔導委員會邀集相關單位召開「轉向評

估小組」會議，依學生輔導需求轉介適當中介教育機構或矯正單位。 

（7）本校得依行政程序向輔導單位調閱個案輔導檔案資料。 

（8）對於具有嚴重行為問題學生，若在校有霸凌或暴力之具體事實行為，經輔導無效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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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法律規定轉介警政單位協助輔導。 

2.情緒障礙（含情緒困擾、學習適應困擾、人際關係困擾） 

（1）依雲林縣「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計畫」辦理。 

（2）由學校轉介專業心理師、社工師介入輔導。 

（3）有就醫需求之個案，轉介斗六家商「心理衛生諮詢服務中心」或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

由精神科醫師進行診治評估。 

3.高風險家庭 

（1）依社會處高風險家庭評估與通報流程規定辦理。 

（2）由導師填寫高風險家庭評估表（附表五），轉請輔導室辦理轉介事宜。 

（3）縣府社會處傳真電話：05-5348530；通報電話：05-5348585。 

（4）由縣府社會處所委託之民間社服單位協助家庭訪視與輔導工作。 

4.保護性個案 

（1）保護性個案，應於發現後 24小時內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通報機制辦理。 

（2）由輔導室填寫「家庭暴力與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表」專案通報本府社會處或 113 專線 。 

（3）生輔組並同時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紙本核章後傳真本府

教育處學管科，傳真電話：5350800，連絡電話：5351216 或 5374068。 

（4）由縣府社會處依有關流程協助家庭訪視與輔導安置工作。 

5.其他（含家長避債、經鑑定嚴重情緒障礙學生） 

（1）家長避債個案：依「雲林縣國民中小學學生轉學暨學歷檢覈採認作業要點」附件三-1高

關懷學生就學安置申請書，協助家長提出申請，以避免學生中輟。 

（2）經鑑定嚴重情緒障礙學生：轉介特教科，依有關程序申請巡迴輔導員或助理員到校協助

輔導。 

（3）其他類型個案：各依有關規定辦理。 

八、經費：由輔導室年度預算相關經費支應。 

九、附則: 

（一）本計畫未盡事宜，由本校輔導主任邀集各有關單位共同研討修訂。 

（二）雲林縣中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暨輔導處遇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 

（三）雲林縣中小學高關懷學生學校輔導處遇模式架構圖如附件二 

（四）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轉介輔導流程圖詳如附件三。 

（五）各級學校及幼稚園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如附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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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轉介高風險家庭事件作業流程如附件五。 

（七）國民中小學學生保護輔導工作流程圖如附件六。 

十、本實施計畫經行政會報通過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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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國民中(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輔導表 
學 生 姓 名  評 估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就 讀 班 級  主 要 照 顧 者  關係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住 址  

家 庭 背 景 □原住民  □單親  □隔代教養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         

【第一階段】 

高關懷學生指標 

 

導師簽章： 

______________ 

一、個人因素： 
1. 身心狀態危機： 

□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  □過動     □精神疾病  □重大生理疾病 

□低自尊自信 □衝動性格  □情緒困擾 □懷孕      □其他          

2. 行為表現危機： 

□逃家  □經常性請假或曠課  □ 經常性說謊  □偷竊  □不服管教   

□自傷或自殺  □受虐或目睹家暴 □生活作息異常  □流連不良場所 

□菸癮、酒癮、藥癮 □沉迷網咖  □其他          

3. 學習落差危機： 

□ 學習意願低落 □學習能力不足 □有學習挫敗經驗 □學業成就低弱 

二、家庭因素 
1. 家庭功能危機： 

□經濟困難  □父或母失業  □舉家躲債  □家庭衝突 □支持系統薄弱 

□突發性急難事故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    □其他               

2. 照顧功能危機： 

□照顧者死亡  □照顧者出走  □照顧者重病  □照顧者入獄服刑   

□照顧者婚姻關係不穩定  □照顧者有自殺傾向  □照顧者有酒（藥/毒）癮 

□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且未穩定就醫  □照顧者管教能力不足 

□照顧者管教觀念偏差  □照顧者生活作息未能配合子女照顧□其他          

三、學校及社會因素： 
1. 學校適應危機： 

□對學校課程不感興趣□不適應學校生活□學校管教方式不當□其他          

2. 人際適應危機： 

□師生關係欠佳□同儕關係欠佳或遭霸凌□受不良同儕引誘□其他          

3. 高社會化危機： 

□參與幫派 □過度投入廟會活動□有犯罪紀錄□在校外打工□其他          

【第二階段】 

危機狀態 

導師評估 

 

導師簽章： 

 

______________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等） 

□嚴重行為問題（霸凌、偷竊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等）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等） 

□人際關係困擾（社交恐懼等） 

□情緒困擾（憂鬱、自傷等） 

□高風險家庭 

□保護性高關懷群（家暴、性侵等） 

□其他（           ） 

【第三階段】 

危機狀態 

輔導人員評估 

 

輔導人員簽章： 

 

_____________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等） 

□嚴重行為問題（霸凌、偷竊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等）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等） 

□人際關係困擾（社交恐懼等） 

□情緒困擾（憂鬱、自傷等） 

□高風險家庭 

□保護性高關懷群（家暴、性侵等） 

□其他（           ） 

【第四階段】 

輔導策略 

單位主管核章： 

 

______________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高關懷班□其他     ） 

□需轉介中介教育（□資源式中途班□安親學園□其他        ）          

□需轉介中輟外展服務（單位：              ）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轉介心理師進行個別諮商  

□需通報社會處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其他服務方案，名稱：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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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國民中(小)學    學年度高關懷學生名冊 
編號 年

級 

姓名(以匿名處

理，例：黃○進) 
家庭背景 

高關懷學生 

危機狀態 

高關懷學生 

輔導策略 日期 

年

 
 
 
 

月

 
 
 
 
 

日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等） 

□嚴重行為問題（霸凌、偷竊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等）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等） 

□人際關係困擾（社交恐懼等） 

□情緒困擾（憂鬱、自傷等） 

□高風險家庭 

□保護性高關懷群（家暴、性侵等） 

□其他（           ）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其他單位 

 

名稱：            

年

 
 
 
 

月

 
 
 
 
 

日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等） 

□嚴重行為問題（霸凌、偷竊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等）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等） 

□人際關係困擾（社交恐懼等） 

□情緒困擾（憂鬱、自傷等） 

□高風險家庭 

□保護性高關懷群（家暴、性侵等） 

□其他（           ）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其他單位 

 

名稱：            

年

 
 
 
 

月

 
 
 
 
 

日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等） 

□嚴重行為問題（霸凌、偷竊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等）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等） 

□人際關係困擾（社交恐懼等） 

□情緒困擾（憂鬱、自傷等） 

□高風險家庭 

□保護性高關懷群（家暴、性侵等） 

□其他（           ）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其他單位 

 

名稱：            

年

 
 
 
 

月

 
 
 
 
 

日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等） 

□嚴重行為問題（霸凌、偷竊等）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等） 

□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等） 

□人際關係困擾（社交恐懼等） 

□情緒困擾（憂鬱、自傷等） 

□高風險家庭 

□保護性高關懷群（家暴、性侵等） 

□其他（           ）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其他單位 

 

名稱：            

 

承辦人

（核章） 
 

主任 

（核章） 
 

校長 

（核章）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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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國民中(小)學  學年度中輟高關懷群學生轉介單 

編號 
（由輔導室填寫） 

班級  座號 
 

姓名  
行為 

代碼 
 

轉介 

日期 
 

家
庭
功
能

 

家庭現況 

□雙親： 

主要照顧者：□爸爸 □媽媽 □不清楚 

□單親 

主要照顧者：□爸爸 □媽媽 □不清楚 

□失親： 

主要照顧者：                      

□不清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功能： 

□缺乏親職知識      □缺乏親職能力 

□家長行為或觀念偏差  

□管教過當 (過嚴或過鬆)  

□出現虐待或傷害行為 □親子關係疏遠 

□疏忽教養及照顧程度 

□家庭失和氣氛不融洽  

□不清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  註 

為能對個

案儘速妥

善評估，

請就已知

道之家庭

情形作勾

選，可複

選。 

中
輟
高
關
懷
學
生
行
為
類
型

 

A.有中輟之虞或中輟之

學生 

B.嚴重行為問題（學校霸

凌、攻擊、暴力、偷竊、

翹家、涉入不當廟會活動） 

C.懼學或拒學（因學業、人際

關係不良導致不願到校；非

中輟或中輟之虞學生） 

請 填 寫 行

為 類 型 代

碼 
D.長期使用網路達影響

日常正常生活之程

度 

E.家庭暴力、家庭成員長期

爭吵 
F.藥物濫用與成癮 

G.身體意象不良與飲食

異常 

H.長達兩週以上憂鬱情緒且

合併失眠、厭食 
I.自殺、自殘意念與行為 

J.有被診斷為經神官能

症者 
K.保護性行為 

L.其他（請於轉介表中詳述其

行為表現及需協助之處） 

行
為
表
現
、
學
生
需
協
助
之
處

 

 請簡述學生

的行為表現

或是他所需

要被協助的

地方，又或

是轉介人的

期望等。 

轉介老師：                 輔導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雲林縣     國中（小）高關懷學生輔導安排回覆表（由輔導室填寫） 

班級  座號  姓名  輔導組長 

安排 

情形 

□ 一級輔導 
認輔老師 

三級 

轉介 

□ 需三級轉介 

□ 不需轉介 
 

 

□ 二級輔導 
輔導老師 

 

備註：需三級轉介學生，轉介單請行文寄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依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轉介輔導流程辦理。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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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國民中(小)學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輔導個案回歸學校裁定書 

學 生 姓 名 就 讀 年 級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個 案 回 歸 學 校 

 開 會 日 期 

   年    班   
   年    月    日 

         午    時 

機 構 督 導 
個 案 

輔 導 社 工 員 

個 案 

輔 導 志 工 
   

      

      

 

 

 

 

 

 

 

 

 

 

 

 

 

 

 

裁 示  

  社服機構主任：        督導：       個案輔導社工員：       輔導志工：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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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高風險家庭評估表 
壹、 

被評估者基

本資料 

 

主要照顧者姓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之     樓 

家中兒童少年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與主要照顧者關係 

 □男□女     年   月   日   

 □男□女     年   月   日   

 □男□女     年   月   日   

貳、 

高風險家庭

評估內容 

 

□有□無 
一、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幼子女

與人同居、藥酒癮、精神疾病、犯罪前科等，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有□無 
二、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就醫

或未持續就醫，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有□無 三、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有□無 四、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有□無 
五、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以致影響兒

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有□無 六、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 

 
七、其他╴╴╴╴╴╴╴╴╴╴╴╴╴╴╴╴╴╴，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

展。 

叁、 

已獲得資源

協助內容 

 

□有□無 一、轉介單位已提供服務，說明：╴╴╴╴╴。 

□有□無 

二、已接受政府社會福利資源或服務：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兒少生活補助□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身障生活補助

□急難救助□其他，請說明 

□有□無 三、已接受民間社會福利資源或服務，說明：╴╴╴╴╴。 

□有□無 四、有親屬朋友支持，並獲得協助，說明：╴╴╴╴╴。 

肆、 

案情簡述 （請具體陳述兒少受照顧、家庭親子互動狀況、經濟及其他特殊狀況） 

伍、 

說明 

一、本表提供就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員、員警、村里幹事、村里長、公衛護士、基層小兒科、

心理衛生醫事人員、教育人員、戶政人員、公寓大廈管理員等，於執行工作時，依本表評

估內容，發現其中一項者，通知社政單位提供關懷性服務，藉以預防兒童少年受虐及家庭

暴力事件發生。 

二、如發現個案為疑似兒童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個案，應逕行循兒虐及家暴處遇流程通報；

中輟生個案請通報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自殺傾向及自殺個案並請通報自殺防治中心。 

三、社政單位接獲轉介時，應對評估人身分予以保密。 

四、上述若已通報家暴者，即無須再重複通報高風險，避免一案雙報。 

五、雲林縣政府社會處通報電話：05-5348585 

                    傳真電話：05-5348530 

六、高風險家庭評估表下載處：Http://www4.yunlin.gov.tw/social/ 

轉介單位 ：           

評估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需要回覆處理情形，□以電話回覆：╴╴╴╴╴  □以傳真回覆：╴╴╴╴╴    

□不需要回覆處理情形                                        年      月     日 

……………………………..請回傳轉介單位……………………………………… 

附表五 
98 年 12 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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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形： 

□ 開案處理，由＿＿＿＿＿＿＿單位提供後續服務。 

□ 轉介其他單位，受理轉介單位： 

□ 無需提供服務，原因： 

□ 其他＿＿＿＿＿＿＿。 

受通知單位：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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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縣立完全中學暨國民中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暨輔導處遇作業流程圖 

 

 

 

 

 

 

 

 

 

 

 

 

 

 

 

 

 

 

 

 

 

 

 

 

 

 

 

 

 

 

 

 

 

 

 

 

 

 

 

 

 

 

 

 

 

導師進行初級評估 

召開個案或評估會議 

是 

否 

結案：個案資料歸檔 

填寫校內學生輔導紀錄 

是否轉介校內

認輔教師？ 

雲林縣各中小學高關懷學生 

評估指標暨輔導處遇 

方式：對話與觀察、電訪、家訪 

填寫「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輔導

表」（附表一） 

時間：學期初、學期中 

時間：依個案需求 

參加人員：校長、導師、認輔教

師、輔導相關行政人

員、專業人員（社工、

心理師、社工師）等 

任務：依學生問題類型規劃輔導

計畫 

建立個案學生名冊（（附附表表二二）） 

是 

認輔教師進行諮詢輔導 

結案 
導師：持續輔
導追蹤或觀察 

個案學生問題行
為是否已消失？ 

否 否 否 

轉介其他服務方案 

個案學生問
題行為是否

已消失？ 

是 

結案：個案資料歸檔 

否 

提交名冊至輔導室 

填寫轉介單 

(依輔導需

求轉介適當

單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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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縣立完全中學暨各國民中小學高關懷學生輔導學校 

處遇模式架構圖 
 

 

 

 

 

 

 

 

 

 

 

 

 

 

 

 

 

 

 

 

 

 

 

 

 

 

 

 

 

 

 

 

 

 

 

附件二 

網絡資源整合與運用 

評估 

1.問題及需求了解 

2.內外在資源評定 

高關懷個案 

個案管理者（輔導教師） 

高關懷指標： 

1、中輟之虞（時輟時復、出席情形不穩定、長期缺曠課累計達七天以上） 

2、嚴重行為問題（偷竊、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涉入不當廟會活動等） 

3、成癮行為（沈迷網咖、藥物濫用等） 

4、情緒困擾（焦慮、衝動性格、憂鬱、自殺、自我傷害、性別認同等） 

5、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學習成就嚴重低落等） 

6、人際關係困擾（人際孤立、社交恐懼、人際衝突、交友複雜等） 

7、高風險家庭（依內政部高風險家庭評估相關規定認定） 

8、保護性個案（家暴、性騷擾、性侵害、安置個案等兒少保護個案或有生命危險之

虞個案） 

安排認輔 

小團體輔導 

高關懷班或生活營 

多元彈性課程 

課後輔導 

精
神
科
醫
師
諮
詢
服
務
（
斗
六
家
商
）

 

社
會
處
或
委
託
機
構

 

社
區
心
衛
中
心
或

 

衛
生
局
委
託
機
構 

警
察
局
或
少
輔
會

 

學
校
社
工
服
務
（
駐
區
或
委
託
機
構
）

 

心
理
師
駐
區
服
務

 

個
案
會
議
或
學
區
資
源
網
絡
會
議

 

個別輔導 

提供輔導措施 

全校學生 

疑似高關懷個案 

來源 
1.原學校輔導紀錄 
2.教師提報 
3.學生自行求助 
4.訓導處轉介 
5.其他來源 



 13

 

                     

 

 

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轉介輔導流程圖

依據少年事件

處理法需求者 

成
效
良
好 

評估 

成

效

不

良 

需要社會救助者 
依據兒少福利法

需求者 

依
強
迫
入
學

條
例
辦
理 

評估列冊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庭 

社
會
處 

社
福
單
位 

少
輔
會 

強
迫
入
學

委
員
會 

中輟生追蹤輔導(六個月一輔導期程) 
此時期可能復學或繼續中輟 

依類別分組輔導 

安置機構 

轉介另一輔導組 
繼續追蹤輔導一期程 

回歸學校繼續輔導 

社
會
處 

 教
育
處 

 少
輔
會 

 社
福
單
位

教育處 
行文 

少年隊 少年法庭審理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進入司法程序 

觀
護
人
及
少
年
法
庭
輔
導
志

工
繼
續
輔
導
或
裁
定
責
付
少

輔
會
輔
導
志
工
繼
續
輔
導                               

                                                                 

收
容       

安
置 

評估轉介 

教 育 處 

成效良好 

支援單位 轉介輔導 

依據少年事件處

理法需求者 

民間社服單位 

社會處 

少年隊 

少年法庭 

安置

雲林縣少年輔導委員會 
「轉向評估小組」 

雲林縣安親學園 
或縣外安置機構 

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中途輟學學生復學輔導小組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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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及幼稚園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 

 

 

 

 

 

 

 

 

 

 

 

 

 

 

 

 

 

 

 

 

 

 

 

教師或學校

知悉兒童及

少年保護、

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事件 

如為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事件，啟
動「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之調
查處理機制 

進行校園安全

事件通報 

知悉事件 24 小

時內依法進行

責任通報（傳真

通報單至各縣

市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

心） 

醫院 
（驗傷、醫

療照顧） 

警察局 
（協助驗傷

與採證、詢

問與調查） 

家庭 暴 力暨

（及 ） 性侵

害防 治 中心

（醫 療 服

務、 保 護扶

助、 暴 力防

治）  

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一、 通知家長／監護人

（家內亂倫及家暴事

件除外） 
二、 危機介入（情緒支持

與心理諮商） 
三、 指定專人對外發言 

個
案
心
理
支
持
與
陪
伴 

備註：虛線流程係屬協助配合項目 

（輔導

與社工

專業工

作網絡

連結）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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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轉介高風險家庭事件作業流程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18 日訂定 

 

  

 

 

         

 

 

 

 

 

 

 

 

 

 

 

 

 

 

 

 

 

 

 

 

 

 

 

 

 

 

 

 

 

教師或

學校知

悉疑似

高風險

家庭事

件 

社政單位 

立即傳真「高

風險家庭評估

表」至轄區社

會處（局）主

管單位 

縣市政府社政

單位（進行關懷

訪視、結合民間

資源、提供扶助

或救助） 

由校長啟動校內運作機制 

一、由學校行政人員陪同教

師進行家訪或電訪 

二、確認縣市社政單位回復

處理情形 

輔

導

與

社

工

專

業

工

作

網

絡

連

結 

備註：虛線流程係屬協助配合項目 

回

復

處

理

情

形 

於

校

內

進

行

辨

識

評

估 

持續追蹤輔導 

一、由學校輔導室列入高關

懷輔導對象 

二、轉介或連結其他資源 

 

教育單位 

以「丙級事件」

通報本部校園

安全暨災害防

救通報處理中

心 

符 

合 

不

符

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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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98年 6月 2日公布 


